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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13/content_5081742.htm） 

 

附錄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6〕3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 47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现予公布。 

 

取消不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举措，也是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去产能中人员转岗创造便利条件。各地区、各部

门要从大局出发，进一步提高认识，主动开展自我清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对照职业分类

大典对现有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进行全面清理，持续降低就业创业门

槛。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职业，原则上要放宽市场准入。水

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要真正市场化，不能影响就业创业。今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

格一律不得新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在继续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

同时，抓紧公布实施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接受社会监督，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

业资格，清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要依法依规加强对职业资格

设置和实施的监管，逐步构建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推动职业资格科学设置、规范运行、依

法监管。在推进职业教育结构调整时，要更加突出以用为本，提升学生实践能力，让实际工作

对职业技能的需求真正成为职业教育和选人用人的导向。 

 

附件：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共计 47 项） 

 

 

                             国务院 

                           2016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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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 

（共计 47 项） 

一、取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计 9 项，其中准入类 8 项，水平评

价类 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单位）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注 

1 
价格鉴证
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准入类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 412 号） 
《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人发
〔1999〕66 号） 

取消   

2 招标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准入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 
《招标师职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人社部发
〔2013〕19 号） 

取消   

3 
矿产储量
评估师 

国土资源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准入类 
《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
发〔1999〕33 号） 

取消   

4 
物业管理
师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准入类 
《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
规定》（国人部发〔2005〕
95 号） 

取消   

5 
珠宝玉石
质量检验
师 

质检总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准入类 

《珠宝玉石质量检验专
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人发
〔1996〕79 号） 

取消   

6 
棉花质量
检验师 

质检总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准入类 
《棉花质量检验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
发〔2000〕70 号） 

取消   

7 
计量检定
员 

质检总局 准入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 
《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
法》（质检总局令第 105
号） 

取消 

与 注 册
计 量 师
合 并 实
施 

8 
地震安全
性评价工
程师 

中国地震局、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准入类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 412 号）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
师制度暂行规定》（国
人部发〔2005〕72 号） 

取消   

9 
水利工程
造价工程
师 

水利部 
水平评价

类 

《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
注册管理办法》（水建
管〔2007〕83 号） 

取消 

作 为 一
个 专 业
纳 入 造
价 工 程
师 职 业
资 格 统
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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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计 38 项，均为水平评价类）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 

处理 

决定 

小类 细类（职业） 
    

1 
其他社会服务和
居民生活服务人
员 

灾害信息员 民政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7 增补
本） 

取消 

2 
林业工程技术人
员 

花艺环境设计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3 
安全工程技术人
员 

安全防范设计评
估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4 
电影电视制作及
舞台专业人员 

录音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5 
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人员 

轮胎翻修工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6 
商品监督和市场
管理人员 

市场管理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7 
河道、水库管养
人员 

水域环境养护保
洁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8 
电子设备装配调
试人员 

集成电路测试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9 
电气工程技术人
员 

照明设计师、霓
虹灯制作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10 
广播电影电视工
程技术人员 

数字视频合成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11 
环境保护工程技
术人员 

室内环境治理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6 增补
本） 

取消 

12 编辑 网络编辑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5 增补
本） 

取消 

13 采购人员 采购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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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饭店、旅游
及健身娱乐场所
服务人员 

水生哺乳动物驯
养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5 增补
本） 

取消 

15 检验人员 

合成材料测试
员、室内装饰装
修质量检验员、
玻璃分析检验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2007 增补
本） 

取消 

16 机泵操作人员 混凝土泵工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17 美术品制作人员 装饰美工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18 
广播影视舞台设
备安装调试及运
行操作人员 

音响师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19 
日用机电产品维
修人员 

照相器材维修
工、钟表维修工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0 物业管理人员 物业管理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1 
旅游及公共游览
场所服务人员 

插花员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2 推销、展销人员 
营销师、服装模
特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3 
水上运输服务人
员 

港口客运员 
交通运输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4 
公路道路运输服
务人员 

汽车货运理货员 
交通运输
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5 水产品加工人员 
水产品原料处理
工 

农业部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6 人造板生产人员 人造板饰面工 
国家林业
局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7 原烟复烤人员 
打叶复烤工、烟
叶回潮工 

国家烟草
局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8 卷烟生产人员 

烟叶制丝工、膨
胀烟丝工、烟草
薄片工、卷烟卷
接工 

国家烟草
局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29 
烟用醋酸纤维丝
束滤棒制作人员 

滤棒工 
国家烟草
局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0 
其他机械制造加
工人员 

电焊条、焊丝制
造工 

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
会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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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金制品制作装
配人员 

铝制品制作工 
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2 
塑料制品加工人
员 

塑料制品配料工 
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3 
搪瓷制品生产人
员 

搪瓷瓷釉制作
工、搪瓷坯体制
作工、搪瓷涂搪
烧成工、搪瓷花
版饰花工 

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4 
日用机械电器制
造装配人员 

空调器装配工、
电冰箱（柜）装
配工、洗衣机装
配工、小型家用
电器装配工 

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5 印染人员 坯布检查处理工 
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
会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6 
合成橡胶生产人
员 

顺丁橡胶生产
工、丁苯橡胶生
产工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7 
基本有机化工产
品生产人员 

环烃生产工、烃
类衍生物生产工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38 
化学纤维生产人
员 

湿纺原液制造
工、纺丝凝固浴
液配制工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水平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
典》（1999） 

取消 

 

 

 

 

 


